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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◆郯城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暂行规定 为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，鼓励和吸引县外投资者来我县投资兴业，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对外来投资1000万元(首期固定资产投入
　　郯城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暂行规定
　　为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，鼓励和吸引县外投资者来我县投资兴业，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对外来投资1000万元(首期固定资产投入)以上工业项目、省及省以上高新技术项目、境外投资项目，特制定以下暂行规定。
　　一、土地政策
　　在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土地有关规定的基础上，实行最低出让价制度。
　　对投资规模大、科技含量高、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的项目，优先办理用地手续，并由县企业发展扶持基金给予适当补助，一事一议。
　　二、财政扶持奖励政策
　　按企业对当地财政的贡献情况，除执行郯城县有关奖励规定外，再由受益财政给予一定扶持奖励。
　　奖励标准是：自项目投产年度起，以当年度企业所得税县级留成额为标准，对于投资1000万元—1亿元项目，给予三年全额奖励;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，给予四年全额奖励。同时以当年个人所得税县级留成额为标准，给予项目投资人五年全额奖励。
　　三、收费政策
　　对外来投资1000万元—1亿元的项目，市级及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，按最低标准收取;县级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减半收取。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，县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全免。
　　四、服务政策
　　对于重点项目，实行“五个一”帮服责任制，明确“一名县级领导、一个服务部门、一套办事班子、一项督察方案、一套奖惩办法”，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，按期投产达产。
　　外商投资企业按期投产经营的，方可享受各项优惠扶持政策。在企业投产后半年内，由企业法人向招商引资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审计考核确认后予以兑现;财政扶持部分自企业纳税之日起第二年度执行。
　　五、本暂行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。
　　六、本暂行规定由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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